附件4
参赛队伍与承办学校就自带设备协商后确认书
甲方：温州职业技术学院
乙方：
乙方参加 2025 年浙江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“产品艺术设计”赛项，决定自带比赛设备，现与甲方协商沟通后，确定以下事宜。
一、需要甲方提供
（一）场地
提供参赛队比赛工位桌椅、电源插座、照明、连接演示屏幕的高清线。
（二）设备进场对接
为参赛队伍提供一定的自带设备安装调试时间，协助完成参赛校自带设备的安装调试。
（三）其他
现场设备技术保障遵照“谁提供谁负责 ”的原则。
二、乙方须自行承担
（一）进场设备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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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设备的往来运输：自行携带
（三）设备的安装、调试：自行安装调试
（四）设备现场保障及技术支持等
（五）工位上所需材料
（六）竞赛过程中所需的所有设备
三、其他商议确定的事项
无
甲方：温州职业技术学院（盖章） 
法定代表人/代表：
时间：2025 年  月  日
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法定代表人/代表：
时间：2025 年  月  日
